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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母对继子女遗产有继承权吗？
法院：继父母继子女间法定继承以形成抚养关系为前提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佳青

以电影投资为幌子， 借助微信群、 线下茶话会等渠道广泛宣传推广， 致使上海、 北京、 安徽、 内蒙古等多地

的 600 余名投资者陷入骗局， 同时使用多个资金账户进行洗钱操作， 诈骗金额高达 1.1 亿余元。 近日， 徐汇区人

民检察院办理了这起以影视投资为幌子的集资诈骗案， 徐汇区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徐某某有期徒刑 14 年 6

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并处罚金 100 万元， 以洗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 16年， 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并处罚金 110 万元。

“投资电影， 稳赚不赔， 合同一

签， 只需静候票房分红到账” “《你好，

李焕英》 属于喜剧电影， 而且是热门题

材， 由知名导演和制作班底打造， 这些

对外售卖的份额是我们跟出品方提前预

留的，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

天赐“良机”竟是陷阱

丁先生平时爱浏览猫眼娱乐等电影

票房网站。 2020 年 5 月， 有陌生人加

他微信， 邀其参与影视投资， 还把他拉

进一个电影项目交流群。 群内客服称通

过内部渠道拿到《你好， 李焕英》 出品

方份额， 投资回报率极高， 展示了项目

书并邀请他线下咨询。 丁先生前往线下

公司， 公司老板徐某某热情接待了他，

向其出示公司营业执照和出品方文件，

丁先生最终花 7 万元购买了 0.02%份

额， 当场支付 1 万元定金并签订收益权

认购合同， 约定一年后电影公映分红。

一年后， 收益没来， 他还被拉黑， 这才

意识到被骗。

王女士和丈夫也遭遇类似骗局。

2021 年 1 月， 王女士接到陌生女子电

话， 自称影视投资公司人员， 邀其参加

《送你一朵小红花》 观影活动并提意见。

观影后， 他们被带到茶话会现场， 业务

员开始游说他们投资电影， 还展示了电

影资料、 市场数据、 分析报告、 广电文

件及收益表等。 王女士对《你好， 李焕

英》 感兴趣， 业务员夸赞其眼光好， 称

投资稳赚。 王女士和丈夫商议后， 与该

公司签订收益权认购合同， 支付了

22.28 万元。 可电影上映后， 他们却始

终未等到约定收益。

丁先生、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

公安机关陆续接到类似报案。 初查发

现， 这些案件中的认购合同都指向徐某

某实际控制的多家影视文化公司。 2022

年 11 月， 公安机关对徐某某立案侦查。

精心布局非法吸金

2010 年徐某某参加工作， 前期从

事销售工作， 2015 年在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担任法人。 2019 年， 徐某某先

后购买并注册成立了非凡公司 （化名）

等多家公司， 开始从事电影投资业务。

同年， 徐某某经朋友介绍， 以少量资

金， 购买了 《你好， 李焕英》 《姜子

牙》 等电影 1%至 2%不等的电影份额。

随后， 徐某某雇佣万某某、 陈某某

（另案处理） 等人， 招募中介团队， 由

中介团队负责拉人投资电影， 并承诺将

投资人投资额的 35%至 55%作为佣金返

给中介。 为赚取高额佣金， 中介们通过

拨打电话、 添加微信聊天、 组织观看电

影、 举办茶话会等方式， 大力宣传电影

投资机会， 同时制作预估分成等材料大

肆宣称投资稳赚不赔， 吸引了 600 余名

投资人参与投资《你好， 李焕英》 等电

影项目。

然而徐某某手里没有这么多的投资

份额， 电影上映后无法按承诺向投资者

兑付相应金额。 为防止骗局被揭穿， 徐

某某玩起“拆东墙补西墙” 的把戏， 将

骗取的资金除少部分用于兑付， 其他则

经洗钱操作流入自己私人账户， 最终涉

案累计金额高达 1.1 亿余元。

抽丝剥茧锁定双罪

2024 年 4 月， 公安机关将该案移

送至徐汇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 徐某

某没有电影投资方面的从业经历， 却在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投资了 12 部电影，

并在对外募集资金期间， 既未对项目投

资情况进行任何调查， 又向中介团队支

付高达 35%至 55%的佣金， 同时在未获

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 肆意

夸大宣传、 承诺高额回报。 如暗示投入

《你好， 李焕英》 项目 10 万元即可有

36%至 50%收益， 存在夸大收益、 暗示

保本的情况， 具有非法性、 公开性、 利

诱性和不特定对象性， 而徐某某自身仅

占电影 2%份额情况下却非法募集资金

高达 16.8%份额， 其盈利能力显然远不

具有支付全部投资款的可能， 已涉嫌集

资诈骗罪。

此外， 承办检察官发现， 徐某某先

后使用过十几个账户。 电影投资款项打

入非凡公司等对公账户后， 却实际流入

徐某某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账户，

后又转入多个匿名账户， 这些账户与其

他关联账户存在大量资金交易， 现金流

高达 2800 余万元， 由此推断徐某某可

能存在“洗钱” 行为。 经引导侦查， 查

明徐某某通过实际控制的账户频繁对外

转账， 经过层层转账后， 相关资金又回

流至徐某某银行账户， 而这些账户与开

设赌场案、 妨害信用卡管理案等案件均

存在关联。 由此可见， 徐某某通过赌博

来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其行为已涉

嫌洗钱罪。

经徐汇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法院

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检察官说法】

部分不法分子假借 “电影投资”之

名，以“高收益、低风险”“票房分红”等不

切实际的承诺为诱饵， 大肆开展非法集

资诈骗活动。 对此类以电影投资为幌子

的新型诈骗手段要保持高度警惕。

父母再婚时， 子女距离成年仅四

个月， 继子死亡后， 继父是否有权继

承其遗产？ 近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关于继父母子女之间法定继承

纠纷案件。

谢阿婆与李老伯是再婚夫妻， 谢

阿婆是方某的生母。 方某与被告傅女

士系夫妻关系， 生育一子小方。 方某

于 2022 年去世， 未留有遗嘱。

方某名下有两套房子， 一套位于

浦东新区的房屋登记为方某与其妻子

傅女士共同所有， 另一套位于普陀区

的房屋登记在方某个人名下， 为方某

与其妻子傅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

就方某的遗产分配问题， 小方与

奶奶谢阿婆、 母亲傅女士都同意将位

于浦东新区的房子归傅女士一人所

有， 位于普陀区的房屋由小方和傅女

士共有。 而李老伯与前妻所生子女李

小一、 李小二不同意该分配方案， 要

求继承父亲李老伯的相应遗产份额。

于是， 小方诉至法院， 请求判决由小

方、 傅女士和谢阿婆继承两套房屋中

属于方某的遗产份额。

原告小方认为， 奶奶谢阿婆与李

老伯再婚时， 父亲方某距离成年仅差

四个月， 且已经高中毕业， 具备独立

生活能力， 因此双方实际上未形成抚

养关系， 李老伯不属于父亲方某的继

承人。 自己作为方某的儿子、 母亲傅

女士作为方某的妻子、 奶奶谢阿婆作

为方某的母亲才是方某的第一顺序继

承人。

被告李小一、 李小二认为， 其生

父李老伯与被继承人方某形成继父子

关系， 现方某死亡， 李老伯作为继父

有权继承方某的遗产。 而父亲在遗产

分割前死亡， 二人作为其第一顺序法

定继承人， 有权继承相应遗产份额。

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

焦点在于被继承人方某与其继父李老

伯是否系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

系。 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二

条的规定， 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

女关系是法律上的拟制血亲， 以继父

母与生父母形成婚姻关系为前提， 在

此前提下继父母对未成年继子女或者

虽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继子女客观

上履行了抚养、 教育职责， 且为了实

现权利义务对等， 上述继父母抚养教

育继子女的事实应具备相当的稳定性和

长期性。

本案中， 尚无证据证明被继承人方

某存在长期受继父李老伯抚养、 教育的

事实， 故本案难以认定李老伯与被继承

人方某系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子， 李老

伯并非被继承人方某的法定继承人， 李

小一、 李小二也因此无法参与本案遗产

分配。

最终， 法院依法认定被继承人方某

的法定继承人为其生母谢阿婆、 配偶傅

女士及婚生子小方。 对于本案所涉遗产

分配， 三位法定继承人达成一致意见，

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判决位于浦东新区

的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方某的份额由傅

女士继承所有； 位于普陀区的房屋中属

于被继承人方某的 50%份额由儿子小方

继承所有， 继承后该房屋由小方、 傅女

士按份共有。

判决后， 原、 被告均未上诉。 现判

决已经生效。

【法官说法】

《民法典》对于父母子女关系区分了

四种情形，即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

子女以及继子女关系。其中，继父母子女

关系系因姻亲产生的法律上拟制血亲，

其权利义务关系则需视具体情形而定。

换言之， 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并不自动

建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继父母继

子女间是否互有法定继承权， 关键在于

是否形成了实质性的抚养关系。

抚养关系的认定具体需要考虑以

下因素。 首先是抚养关系的持续时间，

继父母与未成年继子女或不能独立生

活的继子女间具有持续、较为稳定的共

同生活经历。 其次是继父母对继子女客

观上履行了抚养教育职责，这种抚养教

育职责可以体现在经济上的支持、 日常

生活的照料以及精神上的关爱与支持等

方面。

另外， 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

的认定， 并不以继子女是否对继父母履

行了赡养义务为前提或判断标准。 实践

中，对于未形成抚养关系的成年继子女，

如其对继父母生前尽到较多赡养义务

的， 虽然其不能作为继承人继承继父母

的遗产，但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出发，

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适当分得继父

母的遗产。 至于适当分配遗产的具体标

准，根据实际情况，扶养人所获得的份额

可以多于或少于法定继承人。

□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祝丽娟

判
决


